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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问询函的回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日海通讯”）于2017年6

月13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

板问询函【2017】第305号），要求公司就相关问题作出说明。现就问询函所涉及问题回

复如下： 

问题1、本次交易中存在对7名少数股东差异定价的情形。请你公司详细说明本次交

易定价的制定依据及合理性，与历次交易作价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一、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合理性说明 

（一）交易标的和成交金额：日海通服 7 家少数股东将合计持有的日海通服

26.9044%的股权转让给公司，其中，日海通服 7家少数股东直接持有的日海通股的股权

比例合计为 25.0624%，7 家少数股东于 2013 年分别以 1 元的价格转让给深圳海易的日

海通股的股权比例合计为 1.8420%，深圳海易将持有的日海通服 1.8420%的股权转让给

公司。本次交易股权转让价款总额为 29,611.7207万元，其中日海通讯支付给深圳海易

7元，支付给 7家少数股东合计 29,611.7200 万元。本次交易的股权及转让款明细： 

序号 转让股东名称 转让股权比例 股权转让价款（万元） 

1 
河南海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

南海联”） 
8.5852% 13,641.2001 

2 
广州穗灵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州穗灵”） 
2.2003% 2,669.8801 

3 
贵州众信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众信

通”） 
4.6166% 2,929.1501 

4 
重庆市高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重庆高峡”） 
3.7003% 4,468.4401 

5 长沙市骏鑫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3.7636% 4,125.0701 



序号 转让股东名称 转让股权比例 股权转让价款（万元） 

“长沙骏鑫”） 

6 
云南博通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博

通”） 
2.7803% 1,247.9801 

7 
乌鲁木齐卓远天予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新疆卓远”） 
1.2581% 530.0001 

合计 26.9044% 29,611.7207 

注：上表中含各股东转让的股权比例，包括了各股东之前转让给深圳海易的股权。 

（二）交易定价依据：以 2016 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根据日海通服（合并报表）

净资产、各少数股东作为日海通服各子公司的经营责任承担者的经营业绩，转让双方协

商确定。 

1、2016年12月31日，日海通服（合并报表）净资产为66,120.49万元，根据各少数

股东的持股比例计算，各小股东可以享有的日海通服的权益： 

序号 转让股东名称 转让股权比例 
享有日海通服净资产

权益（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万元） 

1 河南海联 8.5852%     5,676.58  13,641.2001 

2 广州穗灵 2.2003%     1,454.85  2,669.8801 

3 贵州众信通 4.6166%     3,052.52  2,929.1501 

4 重庆高峡 3.7003%     2,446.66  4,468.4401 

5 长沙骏鑫 3.7636%     2,488.51  4,125.0701 

6 云南博通 2.7803%     1,838.35  1,247.9801 

7 新疆卓远 1.2581%       831.86  530.0001 

合计 26.9044%    17,789.32 29,611.7207 

2、各少数股东作为日海通服各子公司的经营责任承担者，日海通服各子公司最近

两年的经营业绩和2016年末的净资产情况： 

序号 日海通服子公司 经营责任承担者 
2015 年净利

润（万元） 

2016 年净利

润（万元） 

2016 年末净资

产（万元） 

1 河南恒联 河南海联    2,510.86      4,448.95  17,910.16 

2 广州穗灵 广州穗灵      560.47      1,038.24  4,456.56 

3 贵州捷森 贵州众信通      130.33        367.29  5,977.86 

4 重庆平湖 重庆高峡    1,284.21      1,996.93  9,119.27 

5 长沙鑫隆 长沙骏鑫    1,062.26      1,920.30  8,469.21 



6 云南和坤 云南博通      154.29        100.72  1,972.67 

7 新疆卓远 新疆卓远       93.30       -111.73  1,928.14 

合计 合计 
 

5,524.53 10,232.88 54,898.35 

注：日海通服各工程子公司的净利润、净资产以公司内部考核口径为准，剔除了低

毛利业务等。 

3、本次交易定价说明 

本次交易定价，根据基准日日海通服（合并报表）净资产、日海通服各子公司净资

产和日海通服各子公司最近两年的净利润和增长情况、未来业务发展预期，参照市盈率

4-8倍标准，转让双方谈判确定。 

二、历次交易作价情况 

(一)2013年2月，日海通服增资及股权调整 

2013年2月4日，公司与日海通服（曾用名“广东日海通信工程有限公司”）、日海通

服控股的11家控股子公司的少数股东（以下简称“少数股东”）签署了《关于广东日海

通信工程有限公司资产重组暨股权激励之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同意

对广东日海的股权进行调整，约定日海通讯以现金、少数股东以其所拥有的各子公司的

股权，同时对广东日海进行增资。详见公司于2013年2月5日披露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

广东日海增资等相关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17）。 

增资的定价原则：以日海通服（合并报表）截止2012年12月31日净资产为基础。 

（二）2014年 1月，公司收购南宁宝烨持有的日海通服的股权 

2014年1月，日海通讯以自有资金400万元收购南宁宝烨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南宁宝烨”）持有的日海通服 0.6587%的股权。南宁宝烨持有日海通服的股权

为南宁宝烨以持有广西日海的股权出资向日海通服增资取得，本次交易以南宁宝烨对广

西日海的原始出资额计价。详见公司于2014年1月21日披露的《关于收购南宁宝烨持有

的广东日海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4-004）。 

（三）2014年 9月，公司收购广州穗灵持有的日海通服的股权 

2014年9月，公司以自有资金1,709.29万元收购广州穗灵持有的日海通服2.8462%

的股权，交易定价依据：参考2011年7月日海通服与刘向荣先生签署的《关于设立广州

日海穗灵通信工程公司之合资协议》等各方签署的相关协议的约定，以及广州穗灵作为

日海通服的经营管理团队之一实现的经营业绩，双方协商确定。详见公司于2014年9月

16日披露的《关于收购穗灵咨询持有的日海通服部分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4-054）。 

（四）2016年 3月和 4月，公司收购武汉嘉瑞德持有的日海通服的股权 

2016年 3月，武汉嘉瑞德将其持有的日海通服 0.7757%股权转让给本公司，公司收

购武汉嘉瑞德持有的日海通服的股权作价以 2015 年末日海通服净资产为作价依据，交

易金额 461.79万元。 

2016年 4月，武汉嘉瑞德将其持有的日海通服 1.3647%股权转让给本公司以偿付武

汉嘉瑞德应支付给本公司的业绩考核补偿金及利息、部分逾期收回历史应收账款补偿及

利息。公司收购武汉嘉瑞德持有的日海通服的股权作价以 2015 年末日海通服净资产为

作价依据，交易金额 812.41万元。 

（五）2016年 4月，公司收购新疆卓远持有的日海通服的股权 

2016年 4月，新疆卓远将其持有的日海通服 0.9499%股权转让给本公司以偿付卓远

天予应支付给本公司的业绩考核补偿金及利息。公司收购新疆卓远持有的日海通服的股

权作价以 2015年末日海通服净资产为作价依据，交易金额 321.30 万元。 

（六）2016年 8月，公司收购安徽浩阳持有的日海通服的股权 

2016年 8月 18日，公司与安徽浩阳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浩阳”）

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以自有资金 7,015.38万元收购安徽浩阳持有的日海通服

11.7662%的股权，交易定价依据：以 2016年 6月 30日为基准日，日海通服（合并报表）

净资产的金额为作价依据。详见公司于 2016年 8月 29日披露的《关于收购安徽浩阳持

有的日海通服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064）。 

三、本次交易与历次交易作价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说明 

自2013年2月以来，日海通服股权交易涉及的股权定价，除2014年1月公司收购南宁

宝烨持有的日海通服的股权、2014年9月公司收购广州穗灵持有的日海通服的部分股权

外，其他交易均以日海通服最近一个年度净资产作为定价依据。 

公司本次打包收购少数股东持有的日海通服股权，涉及的7个交易对方，由于各交

易对方所负责经营的子公司的业绩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本次交易定价，充分考虑了日海

通服各子公司最近两年的净利润和增长情况、未来业务发展预期，参照市盈率4-8倍标

准，转让双方谈判确定。其中，收购贵州众信通、云南博通和新疆卓远持有的日海通服

的股权交易定价低于日海通服最近一个年度净资产定价基准；收购河南海联、广州穗灵、

重庆高峡和长沙骏鑫持有的日海通服的股权交易定价主要是参照相关工程子公司的净

资产和未来发展预期确定，交易定价高于日海通服最近一个年度净资产定价基准。 

本次交易定价，跟历次交易定价原则相比，更侧重各交易对方所负责经营的子公司



的业绩及未来发展的预期。跟公司历次每次只收购一个股东持有日海通服的部分股权相

比，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直接持有日海通服的股权比例增加为94.9988%，公司子公司

深圳海易持有日海通服的股权比例调整为3.4520%，公司对日海通服的管理、控制力度

更强，管理效率将提升。本次交易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或中小股东利

益的情形。 

 

问题2、2013年2月5日，你公司披露《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广东日海增资等相关事项

的公告》称，公司拟设立激励公司并将激励公司持有的广东日海（即日海通服的前身）

股份用于对该公司骨干人员的激励。请结合上述公告中的交易事项及后续进展情况，说

明你公司终止上述激励计划并收购少数股东股权的原因。 

回复： 

2014年，根据框架协议的约定，日海通讯的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日海通讯设备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日海设备”）出资10万元设立激励公司——深圳市海易通信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深圳海易”），日海通讯和日海通服其他股东合计转让持有广东日海5.9605%

的股权给深圳海易。日海设备持有深圳海易的股权将用于今后对日海通服及其子公司骨

干人员的激励。详见2014年3月26日披露的《关于控股子公司广东日海股权调整等相关

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4-019）。2015年，深圳海易与日海通服第一期激励

对象成立了广州海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海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海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广州海优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截止目前，

上述4家合伙企业尚未受让持有日海通服的股权。2016年7月，公司的控股股东发生了变

更，公司董事会在2016年8月进行了换届，新一届董事会对日海通服的业务规划和管理

模式进行了调整，公司拟通过全资收购日海通服股权、充分整合各工程公司资源以提升

管理效率、提高工程业务的盈利能力，公司充分征求了激励对象的意愿，决定终止激励

计划，各激励对象将办理退伙手续。日海通服激励计划所涉股权来源为日海通服各股东

转让，日海通服股权激励平台的设立经过日海通服各股东的一致同意并经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本次公司收购日海通服各少数股东股权时，将各股东之前转让给激励平台的股

权一并收购，本次收购交易经过了各相关股东同意并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问题3、公告显示，公司工程业务具有较强的本地化特征，拓展业务主要采用在当

地寻找合作伙伴的方式切入市场。请说明你公司收购上述少数股东股权后，对公司工程



业务的项目获取、市场拓展、后续运营等具体影响。 

回复： 

公司工程业务的客户主要是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三大电信运营商，在过

去几年，三大运营商的工程建设主要采用省级公司招标的方式确定工程服务提供商，且

工程服务提供商必须具备一定的工程服务资质，故公司切入工程业务主要通过在各省寻

找合作伙伴的方式快速进行。截止2016年末，公司工程业务已覆盖全国大多数省份，2016

年度公司工程业务实现收入为137,384.26万元，净利润6,605.48万元。 

近年来，中国移动针对大型项目例如设计、监理、设备安装施工、综合代维、本地

网传输项目实行一级集采，由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统一采购，省级公司不再具有大型项目

的采购权。中国铁塔公司对设计、监理实行一级集采，集团公司负责入围资格审核，省

公司在入围名单内进行二次筛选。公司预计各运营商由集团总部负责的“集中采购”范

围将越来越大，这对通信工程服务企业入围门槛（包括企业的资质、人员构成、历史业

绩等）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企业的全专业服务能力以及客户评估满意度越来越重要。公

司为适应运营商采购格局的变化，将逐步收购日海通服股权，将日海通服变更为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并对日海通服及其子公司的资源进行整合，提升工程服务资质和全专业的

业绩积累，提高公司通信工程服务的核心竞争力，本次收购交易，不会对公司工程业务

的项目获取、市场拓展、后续运营等产生不利影响。 

 

问题4、请量化说明你公司预计从上述交易中获得的损益金额及该交易对你公司本

期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回复： 

本次股权转让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为转让基准日，自股权转让基准日开始，转让

股权对应的日海通服的损益归属于股权受让方（日海通讯）。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直

接持有日海通服的股权比例增加为 94.9988%，公司子公司深圳海易持有日海通服的股

权比例调整为 3.4520%。 

由于本次交易成交金额大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日海通服少数股东享有的权益，本

次交易公司将减少资本公积 12,100.87 万元。同时，本次交易收到各少数股东支付的补

偿款合计 5,960.01 万元（其中，收到以前年度补偿款 3,917.86 万元，收到 2017 年新

增补偿款 2,042.15 万元），计入公司本期的营业外收入 2,042.15 万元。具体的影响金

额以年审会计师的审计结果为准。 



 

问题5、其他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回复： 

公司无其他要说明的事项。 

 

 

特此回复。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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